
和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四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 

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令〔2022年〕1号）等相关规定，现将和泰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四季度需分类合并披露的关联交

易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金额 

2025 年四季度，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共计

474.609173万元，关联交易分类统计情况如下： 

交易类型 交易金额（万元） 

资金运用类 0 

服务类 473.984595 

利益转移类 0 

保险业务和其他类型 0.624578 

合计 474.609173 

注：上述数据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 17条、第 56条规

定进行分类统计。 

其中，公司服务类关联交易情况：公司与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

司因技术服务发生一般关联交易共计 30.677431万元；公司向腾讯云

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在统一交易协议项下支付技术服务费 440

万元；公司与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因技术服务发生一般关

联交易共计 3.037164 万元；公司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因技术服务发生一般关联交易共计 0.27万元。 

公司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情况：公司的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保险



产品，支付公司保费共计 0.624578万元。 

2025年四季度，公司未发生资金运用类和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 

二、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监管比例执行情况 

截至 2025 年四季度末，公司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比例符合《银

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比例要求，未发生资

金运用类关联交易比例超标的情况。 

三、统一交易协议执行情况 

公司以统一交易协议的形式向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支付技术服务费。2025 年该协议项下累计关联交易金额共计 950 万

元，其中第四季度关联交易金额共计 440万元。 

四、关联交易数据更新 

2025年一季度，更正一笔一般关联交易，公司与财付通支付科技

有限公司因技术服务发生的一般关联交易金额由 35.263119 万元更

正为 35.263289万元。 

如公司回溯复核时发现其他需要补充披露的情况，将在后续补充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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